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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拟建工程概况

受河南澜璨科技有限公司（甲方）委托，河南德坤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承担其拟建河南圣唐燃气设备产业园项目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岩土工程勘察工作。勘察外业工作于2025年11月5日完成。

1.1.1场地地理位置及周围建筑物环境条件

拟建场地位于漯河市源汇区干西路东侧（美的物流园对面），场地环境较好，交通便利。场地原为闲置地，场地北侧为在建源汇区食品机械产业园、南侧和东侧为耕地、西侧为干西路。场地地形较为平坦。勘察施工及建筑环境较好。

1.1.2拟建建筑物特征

根据河南澜璨科技有限公司（甲方）提供的设计方案及工程勘察委托书，本次勘察主要包括1#-5#厂房、创意中心及检测楼。拟建建筑物特征见表1.1-1所示。

表1.1-1  拟建主要建筑物概况一览表

	建筑物名称
	地上/地下层数
	结构

类型
	±0绝对标高（m）
	基础
埋深
（m）
	基底绝对标高（m）
	场地整平标高（m）
	单柱荷载标准值（kN）
	柱网间距（m×m）
	拟采用

基础类型

	创意中心
	4F
	框架
	59.20
	-2.0
	57.20
	59.0
	2500
	6.0×7.7
	独立

基础

	检测楼
	4F
	框架
	59.20
	-2.0
	57.20
	59.0
	2500
	6.0×7.7
	独立

基础

	1#、2#

厂房
	2F
	钢框架
	59.20
	-2.0
	57.20
	59.0
	1100
	10.0×7.7
	独立

基础

	3#、4#

厂房
	2F
	钢框架
	59.20
	-2.0
	57.20
	59.0
	1500
	10.3×9.0
	独立

基础

	5#厂房
	2F（局部3F）
	钢框架
	59.20
	-2.0
	57.20
	59.0
	2500
	9.65×9.25
	独立

基础


注：±0标高暂按59.20m。
1.2勘察目的与任务要求及依据的技术标准

1.2.1勘察目的与任务

本次勘察受河南澜璨科技有限公司（甲方）委托，本次勘察评价目的是为工程设计和施工提供详细的地质资料和岩土工程参数，对基础设计和施工提出建议。

主要任务为：

（1）查明建筑场地各岩土层的成因、时代、地层结构和均匀性以及特殊性岩土的性质，尤其应查明基础下软弱和坚硬地层的分布，以及各岩土层的物理力学性质，并对地基岩土层工程特性和地基稳定性进行分析评价；提供满足设计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确定地基承载力，预测地基沉降、差异沉降等变形特征，提供计算变形所需的计算参数。

（2）查明埋藏的河道、沟浜、墓穴、防空洞、孤石等对工程不利的埋藏物；查明不良地质作用的类型、成因、分布范围、发展趋势和危害程度，提出整治方案的建议；对场地与地基的稳定性和建筑适宜性作出评价。
（3）查明地下水类型、埋藏情况、季节性变化幅度及历年或近期最高水位，判断是否采取抗浮措施及降水措施；查明水与土对钢筋混凝土腐蚀性等；在季节性冻土地区，提供场地土的冻结深度及地基冻胀性。
（4）进行场地与地基的地震效应评价，提供场地类别和岩土地震稳定性评价，划分对抗震有利、不利或危险的地段；提供抗震设防烈度、场地特征周期；判别场地土类型、建筑场地类别；应查明有无可液化土层，对液化可能性作出评价。

（5）首先对天然地基的适宜性进行评价，当天然地基不能满足要求时，论证采用复合地基或桩基的可行性，提出经济合理的方案。

（6）对基坑工程的设计、施工方案提出意见，提供基坑支护的建议。

（7）提出影响工程施工的不利地质因素，并对工程设计和施工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建议。

1.2.2勘察依据的技术标准

勘察工作遵循现行下列规范进行：

国家标准：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年版】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2010)【2024年版】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2008)

《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2-2018)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55017-2021）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

《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55003-2021）

《岩土工程勘察安全标准》（GB50585-2019）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 50330-2013）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123-2019)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

《地基动力特征测试规范》（GB/T 50269-2015）

《静力触探技术标准》（CECS04:88）

行业标准：

《静力触探试验规程》(YS/T 5223-2019)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 79-2012)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 120-2012)

《建筑工程抗浮技术标准》 (JGJ 479-2019)

《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程》 (JGJ/T 87-2012)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勘察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2020年版)

地方标准：

《河南省建筑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 (DBJ 41/138-2014) 

《河南省基坑工程技术规范》 (DBJ 41/139-2014)

其他相关技术要求：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勘察委托书及岩土工程勘察技术要求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勘察审查检查要点及常见问题解答》的通知（豫建设计[2025]37号）

勘察工作除遵循以上国家现行的规范、规程外，还将依据现场位置和建筑物特征确定。

1.3岩土工程勘察等级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版】规定，拟建1#-5#厂房、创意中心、检测楼工程重要性等级为三级，场地等级为二级，地基等级为二级。拟建1#-5#厂房、创意中心、检测楼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丙级。综合上述因素本工程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乙级。
1.4勘察方法及勘察工作完成情况

1.4.1勘察工作布置原则

按照《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55017-2021）、《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021-2001)【2009版】和《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2010)【2024年版】)规范的有关规定，结合拟建物特征，利用原有钻孔60个，本次新增勘探孔11个，勘探孔合计71个。(详见“勘探点平面位置图”)。

1、勘探点间距

考虑建筑物的平面特征及场地条件，勘探孔沿建筑物周边及角点布设。勘探采取钻探取土、原位测试与室内土工试验手段综合评价。

依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版】，建筑物勘探点间距15.0-30.0m。

2、勘探点深度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年版）、《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等，勘探孔孔深满足相应建筑物基础的变形计算要求。

勘探孔深度的确定是结合拟建场地周围的勘察资料：拟建场地属河流冲积平原，上部土层主要为中压缩性土，根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年版）第4.1.18条，当采用天然地基时，一般性孔深应能控制地基主要受力层，且满足《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年版）第4.1.19条对孔深的要求，控制孔深度取大于附加压力等于上覆土层有效自重压力20%的深度；若采用桩基础或复合地基，勘探点深度主要满足桩基设计计算的需要，对于一般性勘探点的深度按规范要求应达到预计桩长以下3～5d，且不得小于3m(对于大直径桩不小于5m）的要求；对于控制性勘探点的深度，按超过桩基变形计算深度的要求，变形计算深度为附加压力等于上覆土层有效自重压力20%的深度。

本次勘察布设孔深：一般性勘探孔孔深15.0-20.0m，控制性勘探孔孔深25-32.0m。
3、勘探点数量

利用原有勘探孔60个，本次施工勘探孔11个，合计71个。其中取土孔25个，标贯孔9个，静力触探测试孔33个，钻探、静探对比孔4个。

1.4.2完成主要工作量
本次勘察提交报告工作量1845.60m，完成工作量统计见表1.4-1。

表1.4-1  勘察工作量汇总表

	项   目
	数量
	项目
	数量

	钻 孔
	取土孔总孔数/总进尺
	25孔/695.00m
	室内试验
	物理指标试验
	56件

	
	取土+标贯孔总孔数/总进尺
	/
	
	常压固结试验
	56件

	
	标贯孔总孔数/总进尺
	9孔/267.00m
	
	高压固结试验
	/

	
	钻探、静探对比孔总孔数/总进尺
	4孔/90.00m
	
	直剪试验
	56件

	
	动探孔总孔数/总进尺
	/
	
	三轴试验(UU)
	/

	
	合计
	38孔/1052.00m
	
	颗粒分析试验
	16件

	取 样
	钻孔原状土样(Ⅰ级)
	56件
	
	水样检测
	2组（借用）

	
	扰动样
	16件
	
	土样检测
	2组（借用）

	原位测试
	标贯试验
	57次
	其他
	定孔测高
	11个

	
	静力触探试验
	33孔/793.60m
	
	
	

	
	波速测试（借用）
	3孔
	
	
	


注：表中统计工作量包含利用已有勘探孔资料。
1.4.3勘察试验方法

为准确测定有关岩土参数及相关勘察评价指标，以针对性、实用性为原则，综合采用钻探、标贯、静力触探、室内试验等多种勘察手段开展本次勘察工作。

1、钻探

采用DPP-100型车装钻机进行施工，土层采用螺纹钻头回转钻进，钻进过程中严格控制回次进尺，其中水位以上干钻，水下泥浆护壁。
目的是查明地层结构及分布规律，并观察记录各土层宏观特征，通过对不同深度的土体采样分析试验，确定地基土承载力及其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2、土样采集

对于一般取样孔采用薄壁取土器快速静力连续压入法采取Ⅰ级原状土样；扰动土样作为土性鉴别用。
3、标准贯入试验

标准贯入试验选用φ42mm钻杆，锤重63.5kg，采用导向杆变径自动落锤法对土层进行测试，当贯入击数小于50击时，直接记录贯入30cm的锤击数，当贯入击数大于50击时记录该击数及其贯入度，然后再换算成30cm的锤击数。
主要目的是用于综合判定粘性土的承载力和坚硬程度；综合确定桩基的设计参数和选择合理的桩端持力层，并为桩基设计提供必要的资料。

4、静力触探

静力触探采用车装20T液压静力触探双桥探头测试，微机自动采集信息，经处理后绘制单孔静力触探曲线，目的是准确划分地层，评价地基土的均匀程度，确定地基土承载力及变形参数。
5、室内试验

根据本工程的存在岩土工程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室内试验。通过室内试验，确定地基土的有关物理力学性质指标，为岩土工程综合评价提供依据：

（1）一般物性指标试验：测定土的一般物理性质指标，用来判定土的一般物理性质。

（2）直剪试验：测定土层的直接剪切强度指标，判定地基土的抗剪强度。

（3）固结试验：用来判定土的压缩性，测定各层土的压缩模量、压缩系数等变形参数。

（4）水质分析：主要用来判定地下水对混凝土和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5）土腐蚀性评价：主要用来判定土对混凝土结构和钢筋砼结构中钢筋的腐蚀性。

1.4.4勘探点测放

根据甲方所给的电子平面图读出各勘探点坐标，我公司以K1、K2已知点为坐标控制点(详见表1.4-2)实时动态 (RTK) 测量系统测放各钻孔的坐标及高程(详见勘探点数据一览表)，坐标为国家2000大地坐标系、高程为1985国家高程基准。
表1.4-2  测量控制点坐标、高程

	控制点
	坐     标
	标  高
	备注

	
	X(m)
	Y(m)
	H(m)
	

	K1
	3712464.507
	494214.671
	60.51
	详细位置见平面图

	K2
	3712304.938
	494214.671
	60.73
	


1.4.5勘探孔封孔情况
外业结束后，钻孔采用原土回填，并分层夯实，分层厚度为0.5m，回填土的密实度不小于天然土层。   

2  场地环境与工程地质条件
2.1 气象水文地质条件

2.1.1区域气象及水文资料

1、气象

拟建场地位于漯河市，地处北温带，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干湿明显，春季干旱多风沙，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凉爽，冬季干冷多风，雨雪稀少。漯河市的干燥度指数k值小于1.5，属湿润区。
⑴ 气温:年平均气温14.30℃，极端最高气温43.0℃，极端最低气温-17.9℃，年最高气温多出现在7月和8月。
⑵ 降雨：年平均降雨量640.0mm，24小时降雨量多年平均值90.0mm，百年一遇24小时降雨量245.0mm，每年7、8、9三个月的降雨量是全年降雨量的55%。
⑶ 冻土深度：年平均地面结冰时间约为60天，标准冻深小于60.0cm。
⑷ 风向：冬季盛行西偏北，夏季盛行南偏东，春、秋季则交替出现；多年最大风速18.0m/s，年平均风速3.2m/s。
2、水文资料

漯河市境内有大小河流 81 条，均属淮河水系，主要有沙河、澧河、颍河等，沙河自发源地——鲁山县伏牛山脉石人山下，东流经宝丰、平顶山，叶县至舞阳县章化乡河湾村入境，在漯河市区小宋庄村东澧河汇入，流至郾城县老窝乡大路李村出境，又东流经商水，周口，项城、沈丘，至安徽上沫河入淮河。全长106.6km，流域面积19117 km2。澧河发源于方城县四里店以北柳村沟。经叶县、至舞阳上澧河店入境，在市区于沙河交汇。境内长67 km。颍河从发源地登封县少室山、至临颍县，经郾城东流，境内长45 km。澧河距离本场地约3.0m，当地下水位高于河水时，地下水补给河水；当河水高于地下水位时，河水补给地下水。

2.1.2场地水文地质条件

根据场区区域资料及本次勘察结果，场地内地下水主要为第四系孔隙潜水，主要含水层为存于第①层粉质黏土及以下土层。勘察期间地下水水位埋深在0.10m～0.90m之间，平均为0.40m，水位高程57.1m左右。其补给来源以大气降水和侧向迳流为主，以蒸发、开采和侧向迳流为主要排泄途径，动态变化受季节性降水控制。周围无地表水（河流或池塘）与本场地地下水有水力联系。
依据地区经验，地下水变化幅度1.00-3.00m，依据场地附近水文地质资料，本场地近3-5年最高水位与自然地面平，历史最高水位与自然地面平。（对应绝对高程57.50m），建议本场地抗浮设防水位与自然地面平考虑（对应绝对高程57.50m）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021-2001)【2009年版】4.1.13条及其条文说明，抗浮设防水位是很重要的设计参数，预测建筑物使用期间水位可能发生的变化和最高水位有时非常困难，建议对抗浮设防水位专门进行研究。

勘察期间，场地及附近未发现污水坑、塘、排水沟等地表污染源。可不考虑地表水和污染源对工程的影响。

2.2场地区域地质构造

据《河南省地质构造体系图》，场地位于伏牛山—大别山弧形构造带内的中新生盆地内，属于中朝淮地台之华北拗陷地带，地表广为第四系覆盖，一切构造形迹均隐伏地下。路线区内有豫中北西向构造带及南北向构造体系，形迹纵横交错，构造颇为复杂。

2.2.1场地及附近地区的地质构造
场地内及其附近地质构造简单，处于孟庙断裂及栾川—漯河大断裂形成的凸起之上、新生界为相对上升的凹陷构造部位，新生界厚度约1000—2000m。漯河地区第四纪以来的新构造运动不明显。

根据资料分析，第四纪以来漯河市未有新构造运动和活动迹象的断裂体系，适宜工程建设。

2.2.2地震地质条件和抗震设防烈度
1、断裂构造背景
根据对本区的断裂构造调查和重磁资料分析表明，近场区不存在深断裂构造，最深的断裂只能进入结晶基底，新生代以来活动微弱，不具备发生6.5级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条件。
2、历史地震
漯河市三区两县范围内，断裂构造比较发育。其中鲁山—漯河大断裂长达115km，是一条切穿地壳深断裂。区内个断裂在新生界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继承性活动。如1522年1月28日洧川6.75级地震、1524年2月4日张潘5.75级地震、1820年8月3日许昌6级地震、1960年3月9日鲁山西北3.1级、2.8地震、3月10日东村3.1级地震、1963年9月18日叶县2.3级地震、1964年2月22日宝丰北地震、1969年10月30日许昌2.5级地震、1973年4月25日临颍2.1级地震、12月17日舞阳2.8级地震、1974年10月1日西华2.6级地震、1979年4月9日、11月7日西平2.0和2.1级地震、8月4日襄城县2.5级地震以及1987年西平、上蔡、舞阳、太康先后发生的地裂缝，都与这些断裂构造活动有关。

2.2.3抗震设防分类和地震影响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2010)【2024年版】及《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该项目行政区属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街道，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0.05g，特征周期为0.45s，设计地震分组第一组。
按《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第3.0.2-2条规定，拟建1#-5#厂房、创意中心、检测楼的抗震设防分类为丙类。
2.3场地地形、地貌

拟建场地位于漯河市源汇区干西路东侧（美的物流园对面），地貌单元为河流冲积平原。拟建场地高程57.19m-57.90m，场地较为平整。 
2.4场地地层岩性

1、场地地层岩性特征
根据野外钻探，分析结果，场地勘探深度内按其成因类型、岩性及工程地质特性将其划分为6个工程地质单元层，其各地质单元层的岩土特征如下：
①粉质黏土( Q4al)
上部为耕土，黄褐色、灰褐色，厚约0.3-0.4m，含较多未腐烂植物根系；下部为粉质黏土，黄褐色、褐黄色，可塑状，有光泽反应，无摇振反应。含少量未腐烂植物根系，可见少量小径姜石成分。干强度及韧性中等。
②粉质黏土( Q4al)

黄褐色，软塑-可塑状，有光泽反应，无摇振反应，干强度及韧性中等，该层在场地内普遍分布。

③粉质黏土( Q4al) 

黄褐色，可塑状，有光泽反应，无摇振反应，干强度及韧性中等。局部粉质较重，含少量钙质结核，偶见蜗牛壳碎片，该层在场地内普遍分布。

④粉砂( Q4al) 

黄褐色，饱和，中密-密实。矿物成分主要有石英、长石，级配一般，局部存在细砂透镜体。
⑤粉质黏土( Q4al) 
黄褐色，可塑状，有光泽反应，无摇振反应，含少量姜石成分，直径最大约50mm，局部胶结成块；含少量钙质结核和灰色铁锈斑。干强度及韧性高。
⑥粉质黏土（Q3al) 

红褐色，可塑-硬塑状，有光泽反应，无摇振反应。含较多姜石及钙质结核成分，直径10-40mm，含量约15%，局部胶结成块。干强度及韧性高。该层未揭穿，最大揭露厚度15.0m。
2、场地地层分布特征
各单元地层分布情况详见表2.4-1 (未揭穿地层不参加统计)
表2.4-1  场地地层统计表
	地层

编号
	地 层

名 称
	统计

数量
	层顶埋深(m)
	层顶高程(m)
	层底埋深(m)
	层底高程

(m)
	层厚

(m)
	平均厚度(m)

	①
	粉质黏土
	71
	0.00-0.00
	57.19-57.96
	1.00-2.50
	55.46-56.74
	1.00-2.50
	1.40

	②
	粉质黏土
	71
	1.00-2.50
	55.46-56.74
	2.60-4.60
	53.09-54.94
	1.20-3.10
	1.85

	③
	粉质黏土
	71
	2.60-4.60
	53.09-54.94
	10.20-11.80
	45.70-47.37
	6.20-9.10
	8.10

	④
	粉砂
	66
	10.20-11.80
	45.70-47.37
	14.00-16.20
	41.38-43.37
	3.10-4.60
	3.65

	⑤
	粉质黏土
	57
	14.00-16.20
	41.38-43.37
	17.00-22.60
	35.36-40.37
	3.00-6.90
	4.50

	⑥
	粉质黏土
	57
	17.00-22.60
	35.36-40.37
	最大揭露厚度15.00m


2.5 不良地质作用及特殊性岩土

2.5.1 不良地质作用及对工程不利的埋藏物

根据本次勘察结果，拟建场地内及附近主要为空地，地形平坦，据调查未发现对工程安全有影响的诸如岩溶、滑坡、崩塌、塌陷、采空区、地面沉降、地裂等不良地质作用及古河道、暗滨、孤石、古墓等对本工程不利的埋藏物。
2.5.2 特殊性岩土

根据野外踏勘及钻探资料，场地地基土分布均匀，本次勘探平面和深度范围内发现杂填土。

2.6 季节性冻土

本场地土属季节性冻土，根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附录F及区域地质资料，当地季节性标准冻深小于60cm，一般为30cm左右，属弱冻胀性土。可不考虑其对地基基础设计、施工的影响。

3  岩土参数统计
3.1 数据统计原则及方法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11）（2009年版）第14.2节的有关规定进行岩土参数的统计。统计数据的筛选原则上采用三倍标准差法，对个别由于岩土的不均匀性或其它原因造成的明显异常数据，也予以剔除。有关参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1、平均值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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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差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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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变异系数公式：
[image: image4.wm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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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标准值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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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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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Φi--岩土参数测试值；

n--频数；

γs--统计修正系数，式中正负号按不利组合考虑。
本次工作中，所有土样均按规范要求进行采取，土样质量等级为Ⅰ级样，样品具有代表性，试验方法与操作正确，综合测试手段先进，方法得当，数据合理，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因地层岩性的不均一性及岩相的变化，各种测试方法提供各种相同数值时具有差异性，在统计时对各种数值经过了分析筛选，保证了统计结果的可靠性。

3.2 地基土物理性质指标统计

对岩土性质指标的统计时，先剔除异常值，然后按岩土分层分别进行统计。对个别指标(薄层)少于6个时，统计其平均值。各类指标的统计成果中，按照规范要求分别列出了各指标的统计数量、数据分布范围、平均值、变异系数、统计修正系数、标准值等参数。

在岩土工程评价或设计计算时，可按不同要求分别选用，各单元层物理力学性质指标统计结果见表3.2-1。  

表3.2-1  物理指标统计综合成果表 

	层

号
	岩 土

名 称
	统

计

指

标
	含

水

率
	比

重
	重

度
	孔

隙

比
	饱

和

度
	液

限
	塑

限
	塑性

指数
	液性

指数

	
	
	
	
	
	
	
	
	
	
	
	

	
	
	
	w
	Gs
	γ
	eO
	Sr
	wL
	wP
	Ip
	IL

	
	
	
	%
	
	kN/m3
	
	%
	%
	%
	
	

	①
	粉质黏土
	统计频数
	8
	8
	8
	8
	8
	8
	8
	8
	8

	
	
	最小值
	23.1
	2.71
	17.85
	0.765
	75
	29.7
	18.0
	11.3
	0.38

	
	
	最大值
	24.6
	2.71
	18.54
	0.845
	82
	31.9
	18.9
	13.0
	0.47

	
	
	平均值
	23.6
	2.71
	18.20
	0.806
	79
	30.4
	18.5
	11.9
	0.43

	
	
	标准差
	0.7
	
	0.3
	0.040
	3
	1.0
	0.4
	0.8
	0.03

	
	
	变异系数
	0.03
	
	0.02
	0.05
	0.04
	0.03
	0.02
	0.06
	0.08

	
	
	标准值
	23.6
	2.71
	18.20
	0.806
	79
	30.4
	18.5
	11.9
	0.43

	②
	粉质黏土
	统计频数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最小值
	25.5
	2.71
	16.87
	0.889
	73
	29.4
	17.6
	10.9
	0.55

	
	
	最大值
	28.3
	2.71
	17.66
	0.996
	81
	30.9
	19.1
	12.0
	0.83

	
	
	平均值
	26.8
	2.71
	17.43
	0.934
	78
	30.4
	18.7
	11.6
	0.69

	
	
	标准差
	1.1
	0.00
	0.3
	0.039
	3
	0.7
	0.6
	0.4
	0.10

	
	
	变异系数
	0.04
	0.00
	0.02
	0.04
	0.04
	0.02
	0.03
	0.04
	0.15

	
	
	标准值
	27.7
	
	17.19
	0.966
	
	
	
	
	0.78

	③
	粉质黏土
	统计频数
	9
	9
	9
	9
	9
	9
	9
	9
	9

	
	
	最小值
	23.4
	2.71
	17.66
	0.724
	76
	30.1
	18.7
	11.3
	0.25

	
	
	最大值
	26.2
	2.72
	19.03
	0.884
	89
	33.8
	20.6
	14.1
	0.60

	
	
	平均值
	24.8
	2.71
	18.41
	0.804
	84
	32.0
	19.6
	12.3
	0.42

	
	
	标准差
	0.8
	0.00
	0.5
	0.049
	5
	1.1
	0.6
	0.8
	0.08

	
	
	变异系数
	0.03
	0.00
	0.03
	0.06
	0.06
	0.04
	0.03
	0.06
	0.19

	
	
	标准值
	25.1
	
	18.21
	0.825
	
	
	
	
	0.45

	④
	粉砂
	建议值
	--
	--
	（18.5）
	--
	--
	--
	--
	--
	--

	⑤
	粉质黏土


	统计频数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最小值
	22.8
	2.71
	17.76
	0.729
	75
	29.1
	18.1
	10.7
	0.27

	
	
	最大值
	24.8
	2.71
	19.13
	0.863
	92
	33.9
	20.8
	13.1
	0.44

	
	
	平均值
	23.8
	2.71
	18.52
	0.779
	83
	31.4
	19.2
	12.1
	0.38

	
	
	标准差
	0.6
	0.00
	0.5
	0.048
	6
	1.3
	0.8
	0.8
	0.05

	
	
	变异系数
	0.03
	0.00
	0.03
	0.06
	0.07
	0.04
	0.04
	0.06
	0.14

	
	
	标准值
	24.2
	
	18.24
	0.805
	
	
	
	
	0.41

	⑥
	粉

质

黏

土


	统计频数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最小值
	21.4
	2.71
	18.74
	0.637
	83
	31.3
	18.9
	12.3
	0.12

	
	
	最大值
	25.6
	2.73
	19.72
	0.762
	94
	35.6
	21.4
	15.3
	0.53

	
	
	平均值
	23.3
	2.72
	19.13
	0.719
	88
	33.4
	19.8
	13.6
	0.26

	
	
	标准差
	1.2
	0.01
	0.3
	0.037
	3
	1.4
	0.7
	1.1
	0.12

	
	
	变异系数
	0.05
	0.00
	0.02
	0.05
	0.04
	0.04
	0.03
	0.08
	0.47

	
	
	标准值
	23.8
	
	18.99
	0.734
	
	
	
	
	0.31


3.3各土层抗剪指标统计
为了对基坑开挖稳定性进行评价，对各层土进行剪切试验C、Φ值，进行分层统计，其数据统计方法为：首先对试验资料进行检查，舍弃异常值，然后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附录E的要求进行数理统计。并结合标准贯入试验及静力触探结果按经验公式确定的经验值，综合分析后，提出各层土的抗剪强度建议值表3.3-1。

表3.3-1  各层土直剪抗剪强度指标(Cq、φq值)统计表

	层号
	岩性
	项目
	样本数
	最小值min
	最大值max
	平均值μ
	标准差
	变异

系数
	标准

值

	①
	粉质黏土
	Cq
	8
	19.5
	22.0
	20.8
	1.3
	0.06
	19.3

	
	
	Φq
	8
	12.6
	15.5
	14.4
	1.3
	0.09
	12.9

	②
	粉质黏土
	Cq
	10
	16.6
	19.4
	18.3
	1.1
	0.06
	17.4

	
	
	Φq
	10
	8.5
	11.5
	10.2
	1.2
	0.12
	9.2

	③
	粉质黏土
	Cq
	9
	18.2
	21.8
	20.2
	1.2
	0.06
	19.7

	
	
	Φq
	9
	12.1
	14.5
	13.3
	0.8
	0.06
	13.0

	④
	粉砂
	Cq
	--
	--
	--
	--
	--
	--
	（4）

	
	
	Φq
	--
	--
	--
	--
	--
	--
	（24）

	⑤
	粉质黏土
	Cq
	10
	24.2
	27.9
	26.2
	1.4
	0.05
	25.4

	
	
	Φq
	10
	17.1
	18.5
	17.6
	0.5
	0.03
	17.3

	⑥
	粉质黏土
	Cq
	19
	26.7
	33.1
	29.5
	1.6
	0.05
	28.9

	
	
	Φq
	19
	18.1
	22.5
	20.0
	1.3
	0.07
	19.4


注：（）内为建议值。
3.4各土层固结试验成果统计

为评价各层土的压缩性和计算实际应力下的地基变形，对各土层做了压缩试验。依照《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版】和《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的统计原则，对各地质单元层的固结试验结果进行分层统计见表3.4-1。

表3.4-1  各层土固结试验结果统计表

	层

号
	岩性
	项目
	样本数
	最小值min
	最大值max
	平均值μ
	标准差
	变异

系数
	标准

值

	①
	粉质

黏土
	a1-2(1/Mpa)
	8
	0.36
	0.43
	0.39
	0.03
	0.08
	0.42

	
	
	Es1-2(Mpa)
	8
	4.10
	5.13
	4.63
	0.44
	0.09
	4.6

	②
	粉质

黏土
	a1-2(1/Mpa)
	10
	0.55
	0.70
	0.62
	0.06
	0.10
	0.67

	
	
	Es1-2(Mpa)
	10
	2.77
	3.55
	3.14
	0.31
	0.10
	2.9

	③
	粉质

黏土
	a1-2(1/Mpa)
	9
	0.37
	0.48
	0.42
	0.03
	0.08
	0.43

	
	
	Es1-2(Mpa)
	9
	3.85
	4.66
	4.34
	0.27
	0.06
	4.2

	④
	粉砂
	a1-2(1/Mpa)
	--
	--
	--
	--
	--
	--
	（0.07）

	
	
	Es1-2(Mpa)
	--
	--
	--
	--
	--
	--
	（26.0）

	⑤
	粉质

黏土
	a1-2(1/Mpa)
	10
	0.18
	0.20
	0.19
	0.01
	0.04
	0.19

	
	
	Es1-2(Mpa)
	10
	8.40
	10.04
	9.39
	0.47
	0.05
	9.2

	⑥
	粉质

黏土
	a1-2(1/Mpa)
	19
	0.12
	0.15
	0.14
	0.01
	0.10
	0.14

	
	
	Es1-2(Mpa)
	19
	11.39
	14.24
	12.64
	1.08
	0.09
	12.0


注：（）内为建议值。
3.5标准贯入试验成果统计

标准贯入试验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版】第14.2.2条统计的要求，对未经杆长修正和经过杆长修正后的标贯成果剔除异常值后均进行分层统计，统计结果见表3.5-1。
表3.5-1  标准贯入试验击数统计表
	层号
	统计
频数
	类别
	区间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标准值

	①
	7
	未经杆长修正
	4.0-7.0
	6.1
	1.20
	0.19
	5.0

	
	
	经杆长修正后
	4.0-7.0
	6.1
	1.20
	0.19
	5.0

	②
	8
	未经杆长修正
	3.0-5.0
	4.0
	0.60
	0.15
	3.6

	
	
	经杆长修正后
	3.0-4.9
	3.8
	0.57
	0.15
	3.5

	③
	7
	未经杆长修正
	5.0-8.0
	5.8
	1.45
	0.25
	4.9

	
	
	经杆长修正后
	3.6-6.9
	5.2
	1.30
	0.25
	4.4

	④
	12
	未经杆长修正
	18.0-39.0
	25.3
	5.80
	0.23
	23.9

	
	
	经杆长修正后
	14.4-30.0
	19.9
	4.30
	0.22
	18.9

	⑤
	10
	未经杆长修正
	16.0-38.0
	20.5
	5.2
	0.25
	18.6

	
	
	经杆长修正后
	11.4-28.1
	15.1
	3.8
	0.25
	13.7

	⑥
	12
	未经杆长修正
	16.0-27.0
	22.6
	3.9
	0.17
	20.9

	
	
	经杆长修正后
	10.7-17.8
	14.8
	2.4
	0.16
	13.7


3.6静力触探试验成果统计

根据《静力触探技术标准》附录三规定，对本场地静探的测试成果分孔分层计算比贯入阻力Ps值，然后进行厚度加权平均统计，计算结果见表3.6-1。

表3.6-1  静力触探Ps（MPa）值统计表
	层号
	层名
	样本数
	类别
	区间值
	厚度加权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标准值
	Ps标准值（MPa）

	①
	粉质

黏土
	37
	qc(MPa)
	1.40-2.10
	1.60
	0.40
	0.25
	1.2
	1.4

	
	
	
	fs(kPa)
	50.2-163.3
	87.4
	23.40
	0.27
	82.7
	

	②
	粉质

黏土
	37
	qc(MPa)
	0.5-0.9
	0.70
	0.10
	0.14
	0.68
	0.75

	
	
	
	fs(kPa)
	11.7-30.9
	21.1
	4.30
	0.20
	20.2
	

	③
	粉质

黏土
	37
	qc(MPa)
	0.8-1.2
	1.0
	0.25
	0.25
	0.9
	1.0

	
	
	
	fs(kPa)
	10.3-51.6
	28.3
	7.90
	0.28
	26.7
	

	④
	粉砂
	37
	qc(MPa)
	11.6-31.6
	22.7
	4.5
	0.20
	21.8
	24.2

	
	
	
	fs(kPa)
	124.5-545.3
	228.5
	68.55
	0.30
	213.9
	

	⑤
	粉质

黏土
	30
	qc(MPa)
	1.7-2.4
	2.2
	0.55
	0.25
	2.1
	2.5

	
	
	
	fs(kPa)
	55.9-216.5
	125.7
	35.40
	0.28
	118.5
	

	⑥
	粉质

黏土
	19
	qc(MPa)
	2.7-3.5
	3.2
	0.8
	0.25
	3.0
	3.6

	
	
	
	fs(kPa)
	173.0-402.2
	256.1
	49.00
	0.19
	245.6
	


注：依据《河南省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J 41/138-2014)附录E表E.0.4-8，若采用双桥探头测得qc、fs值，需按下列经验公式换算Ps值：

黏性土：Ps=1.227qc-0.0613；

3.7波速测试试验成果统计

根据本场地原项目（漯河市源汇区食品机械产业园建设项目）波速测试报告20.0m深度范围内等效剪切波速测试成果进行统计计算，计算3个孔的等效剪切波速平均值为为194.84m/s，计算成果见表3.7-1。

表3.7-1  剪切波速测试结果统计表

	ZK2
	ZK69
	ZK148

	层号
	层厚(m)
	波 速(m/s)
	层号
	层厚(m)
	波 速(m/s)
	层号
	层厚(m)
	波 速(m/s)

	①
	2.3
	199.4
	①
	1.1
	198.6
	①
	1.5
	192.4

	②
	1.0
	175.1
	②
	2.3
	172.4
	②
	3.1
	176.4

	③
	7.9
	187.3
	③
	7.7
	185.9
	③
	7.0
	188.6

	④
	4.6
	191.7
	④
	3.6
	189.1
	④
	3.2
	192.7

	⑤
	4.2
	208.5
	⑤
	4.7
	207.4
	⑤
	4.8
	212.3

	
	
	
	⑥
	0.6
	224.6
	⑥
	0.4
	225.7

	Vse=193.12m/s
	Vse=191.08m/s
	Vse=193.29m/s


4 岩土工程分析与评价
4.1 场地地震效应评价

4.1.1覆盖层厚度及建筑场地类别

根据工程场地波速测试资料，本场地覆盖层土层的等效剪切波速平均值为192.49m/s，场地20.0m深度范围内主要为第四纪全新世冲积形成的粉质黏土、粉砂，依据《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2010)【2024年版】表4.1.3判定本场地土为中软土。根据本场地波速测试报告，该场地覆盖层厚度＞50m，根据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第3.1.3和4.2.2、《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2010)【2024年版】表4.1.6本场地土等效剪切波速(m/s)250≥Vse＞150，因此判定本场地建筑类别为Ⅲ类；据《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2010)【2024年版】5.1.4条、附录A及《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确定本项目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区第一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0.05g，特征周期0.45s。

4.1.2地基土的液化判定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2010）【2024年版】第4.3.1条、4.3.2条规定，本场地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本场地可不进行液化判别。

4.1.3活动断裂对工程影响评价

根据岩土工程条件和区域资料分析，拟建场地地质构造相对稳定，无发震断裂通过，可以忽略发震断裂错动对地面建筑的影响。

4.1.4横向扩展对工程影响评价
根据岩土工程条件和区域资料分析，本场地周边地势平坦，且不存在液化土层，可不考虑横向扩展对场地的影响。
4.1.5地基土震陷可能性评价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年版】第5.7.11条表5.5，本场地地基土承载力特征值均大于80kPa，各层土平均剪切波速均大于90m/s，故本场地可不考虑震陷影响。
4.1.6场地有利、不利和危险地段的划分

该场地土类型属中软土，综合邻近场地资料综合判别本场地为不液化场地，根据《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2010)【2024年版】规范第4.1.1条的划分标准，判定本建筑场地属建筑抗震一般地段。

4.2 场地稳定性及适宜性评价

根据岩土工程条件和区域资料分析，拟建场地地质构造相对稳定，无发震断裂通过。拟建场地地貌单一，地形基本平坦，地层结构较简单，物理力学性质均匀，地层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变化不大，沉积连续稳定，场地可不考虑液化和震陷的影响。建筑场地在勘察范围各勘探孔勘察深度内，未发现对工程安全有影响的诸如岩溶、滑坡、危岩和崩塌、泥石流、横向扩展、地陷、采空区、活动断裂、地面沉降、地裂等不良地质作用；也不存在影响地基稳定的古河道、沟浜、防空洞、孤石及其它人工地下设施等对工程不利的埋藏物。综合评价属稳定场地，适宜该工程的兴建。

4.3 场地水文地质条件评价

4.3.1 环境水、地基土的腐蚀性评价

1、场地环境类型的划分

场地环境类型划分：根据收集的气象资料了解，漯河市的干燥度指标K＜1.5，因此应属于湿润区；下部土层主要为粉质粘土，属弱透水层，场地环境类型属Ⅱ类。

2、环境水的腐蚀性评价

为判定地下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依据邻近场地（鲁明教育港湾二期，直线距离800m，环境相似，无污染水源）2组水样分析数据，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版】标准的划分原则，将地下水腐蚀性判定结果列于表4.3-1。

表4.3-1  水质分析结果表  

	评价分项
	按环境类型对混凝土

结构的腐蚀性评价
	按地层渗透性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性评价
	对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的腐蚀性评价

	评价条件
	环境类型：Ⅱ类
	弱透水土层：B
	干湿

交替
	长期

浸水

	项目
	SO42-
	Mg2+
	NH4+
	OH-
	总矿化度
	PH
	侵蚀

CO2
	HCO3-
	水中C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mol/L
	mg/L

	1#
	167.14
	37.42
	0.0
	0.0
	645.43
	7.62
	0.0
	6.59
	59.64

	2#
	149.85
	41.07
	0.24
	0.0
	643.15
	7.58
	0.0
	6.98
	62.84

	判别

标准
	＜300
	＜2000
	＜500
	＜43000
	＜20000
	＞5.0
	＜30
	＞1.0
	＜100
	＜1000

	腐蚀

等级
	微
	微
	微


根据水质分析结果，地下水水质类型为HCO3—Ca型水, 根据邻近场地所取水样的分析成果，依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年版）12.2条中有关规定判定：场地内地下水在Ⅱ类环境下对混凝土结构具有微腐蚀性；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在干湿交替情况下具有微腐蚀性；在长期浸水条件下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有微腐蚀性。

3、地基土的腐蚀性评价

根据邻近场地（鲁明教育港湾二期，直线距离800m，环境相似，无污染水源）地基土腐蚀性分析结果，依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版），场地地基土腐蚀性分析结果腐蚀性判定详见表4.3-2。

表4.3-2  土腐蚀分析结果表    

	评价分项
	按环境类型对混凝土

结构的腐蚀性评价
	按地层渗透性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性评价
	对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的腐蚀性评价 

	评价条件
	环境类型：Ⅱ类
	弱透水土层：B
	

	项目
	SO42-
	Mg2+
	NH4+
	OH-
	总矿化度
	PH
	水中Cl-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mg/kg

	1#
	193.08
	52.73
	0.0
	0.0
	937.67
	7.63
	57.51

	2#
	180.59
	61.72
	0.0
	0.0
	931.44
	7.24
	64.61

	判别标准
	<450
	<3000
	<750
	<64500
	<30000
	>5.0
	＜250

	腐蚀等级
	微
	微
	微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及邻近场地的试验结果，依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年版）12.2中有关规定判定：场地地基土在Ⅱ类环境下对混凝土结构具微腐蚀性；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具微腐蚀性。      
4.3.2 地下水力学作用评价

1、地下水的托浮作用：勘察期间内场地地下水稳定水位埋深0.40m左右，稳定水位绝对高程为57.10m左右；3～5年最高水位埋深与自然地面平（对应标高57.50m）。历史最高水位与自然地面平，抗浮设防水位可按自然地面考虑(对应高程57.50m)。

2、地下水对基坑开挖和施工的影响：根据已有水文资料和本次勘测时的水位特征，结合本工程基坑开挖深度在现自然地面下0.30m左右(高程57.2m)，依现有条件进行基坑开挖需考虑地下水对基坑的影响。

4.3.3 地下水、土物理化学作用评价

1、场地环境类型的划分：根据以有的气象资料，漯河市的干燥度指标K＜1.5，因此应属于湿润区；下部土层主要为黏性土（弱透水土层），场地环境类型属Ⅱ类。

2、地下水、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评价：

依据区域周边资料、临近场地资料及现场钻探成果，本场地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具有微腐蚀性，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具有微腐蚀性。本场地土未受污染，判定地基土对混凝土结构具有微腐蚀性，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具有微腐蚀性。

4.4 地基土承载力特征值的综合确定

依据野外原位测试资料和室内土工试验成果，结合地区经验对各单元层压缩性及承载力特征值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建议值见表4.4-1。

表4.4-1  地基土承载力特征值建议表
	地层

编号
	岩 土

名 称
	土工试验
	标贯试验
	静力触探试验
	建议值

	
	
	fak
(kPa)
	Es1-2
(MPa)
	N

(击)
	fak
(kPa)
	Ps

(Mpa)
	fak
(kPa)
	a1-2

(1/Mpa)
	fak
(kPa)
	Es1-2

(MPa)
	压缩性

评价

	①
	粉质

黏土
	120
	4.6
	5.0
	145
	1.4
	140
	0.41
	120
	4.6
	中

	②
	粉质

黏土
	85
	2.9
	3.6
	105
	0.75
	95
	0.67
	85
	2.9
	高

	③
	粉质

黏土
	110
	4.2
	4.9
	130
	1.0
	125
	0.43
	110
	4.2
	中

	④
	粉砂
	280
	（26.0）
	23.9
	290
	24.2
	330
	0.07
	280
	（26.0）
	低

	⑤
	粉质

黏土
	210
	9.2
	18.6
	260
	2.5
	250
	0.20
	210
	9.2
	中

	⑥
	粉质

黏土
	260
	12.0
	20.9
	330
	3.6
	340
	0.15
	260
	12.0
	中


5 地基基础方案论证
5.1地基土均匀性评价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委托书及技术要求》提供的基础埋深，根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第3.0.3条的内容，地基土均匀性判别结果详见表5.1-1。

表5.1-1  建筑物地基土均匀性评价一览表

	楼号
	±0标高（m）
	±0下基底埋深（m）
	持力

层号
	是否跨层
	层面坡度（%）
	判别

标准
	判别结果

	创意中心
	59.20
	-2.00
	①
	否
	2.3
	＜10%
	均匀地基

	检测楼
	59.20
	-2.00
	①
	否
	2.4
	＜10%
	均匀地基

	1#厂房
	59.20
	-2.00
	①
	否
	2.1
	＜10%
	均匀地基

	2#厂房
	59.20
	-2.00
	①
	否
	2.0
	＜10%
	均匀地基

	4#厂房
	59.20
	-2.00
	①
	否
	1.8
	＜10%
	均匀地基

	3#厂房
	59.20
	-2.00
	①
	否
	2.1
	＜10%
	均匀地基

	5#厂房
	59.20
	-2.00
	①
	否
	2.3
	＜10%
	均匀地基


由上表可以看出，拟建创意中心、检测楼、1#-5#厂房为均匀地基。
5.2天然地基方案分析论证
5.2.1拟建建筑物荷载条件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委托书及技术要求》提供的各建筑物参数，各建筑物特征一览表见表5.2-1。

表5.2-1   拟建各建筑物特征一览表
	建筑物名称
	地上/地下层数
	结构

类型
	±0绝对标高（m）
	基础
埋深
（m）
	基底绝对标高（m）
	场地整平标高（m）
	单柱荷载标准值（kN）
	柱网间距（m×m）
	拟采用

基础类型

	创意中心
	4F
	框架
	59.20
	-2.0
	57.20
	59.0
	2500
	6.0×7.7
	独立

基础

	检测楼
	4F
	框架
	59.20
	-2.0
	57.20
	59.0
	2500
	6.0×7.7
	独立

基础

	1#、2#

厂房
	2F
	钢框架
	59.20
	-2.0
	57.20
	59.0
	1100
	10.0×7.7
	独立

基础

	3#、4#

厂房
	2F
	钢框架
	59.20
	-2.0
	57.20
	59.0
	1500
	10.3×9.0
	独立

基础

	5#厂房
	2F（局部3F）
	钢框架
	59.20
	-2.0
	57.20
	59.0
	2500
	9.65×9.25
	独立

基础


注：±0标高暂按59.20m。
5.2.2拟建建筑物天然地基论证
按照《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规范第5.2.4条，对拟建建筑地基持力层强度进行验算，各参数取值及验算结果详见拟建建筑物天然地基强度验算表5.2-2。

表5.2-2   拟建建筑物天然地基强度验算表

	建筑物名称
	创意中心
	检测楼
	1#厂房
	2#厂房
	3#厂房
	4#厂房
	5#厂房

	层数
	4F
	4F
	2F
	2F
	2F
	2F
	2F（局部3F）

	基础埋深(m)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基底标高(m)
	57.20
	57.20
	57.20
	57.20
	57.20
	57.20
	57.20

	场地整平标高
	59.00
	59.00
	59.00
	59.00
	59.00
	59.00
	59.00

	持力层
	层号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①

	
	承载力特征值（kPa）
	85
	85
	85
	85
	85
	85
	85

	基础形式
	独基
	独基
	独基
	独基
	独基
	独基
	独基

	ηb
	0.3
	0.3
	0.3
	0.3
	0.3
	0.3
	0.3

	基础底面宽度b(m)
	3.0
	3.0
	3.0
	3.0
	3.0
	3.0
	3.0

	ηd
	1.6
	1.6
	1.6
	1.6
	1.6
	1.6
	1.6

	γm (kN/m)
	8.2
	8.2
	8.2
	8.2
	8.2
	8.2
	8.2

	修正深度 d(m)
	0.5
	0.5
	0.5
	0.5
	0.5
	0.5
	0.5

	正后承载力特征值 f a （kPa）
	85
	85
	85
	85
	85
	85
	85

	单柱荷载（kN）
	2500
	2500
	1100
	1100
	1500
	1500
	2500

	基础面积（m×m）
	
	
	
	
	
	
	

	基底压力
	
	
	102.56
	102.56
	102.58
	
	102.58

	验算结果
	
	
	Pk＜fa

满足
	Pk＜fa

满足
	Pk＜fa满足
	
	Pk＜fa满足


注：1、f a =f ak+ηbγ(b-3) +ηdγm (d-0.5)，按最不利的地基承载力修正考虑，修正深度 d 按照自然地面计算。

由于拟建1#、2#、5#厂房以层①②为基础持力层，承载力特征值取90kPa；3#厂房、地下消防水池及泵房、消防控制室、卫生间、门卫基础下层①较薄，按最不利因素考虑，承载力特征值取层②承载力特征值90kPa。
由上表估算结果可以看出拟建1#-5#厂房、消防控制室、卫生间、门卫采用独立基础，天然地基强度满足设计要求；地下消防水池及泵房采用筏形基础，天然地基强度满足设计要求。由于按最不利因素考虑，承载力特征值取90kPa，可不进行下卧层强度验算。建议设计单位具体设计时，根据拟采用的结构形式和荷载实际情况进行详细计算，并适当调整基础宽度或基础形式。

5.2.3 地基变形验算

根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第 3.0.1、3.0.2 条规定，对1#-5#厂房进行地基变形验算。经估算1#厂房最大沉降量32.56mm；相邻柱间最大沉降差14.86mm＜0.002L=16.00mm（L=8000mm）满足规范地基变形的要求；2#厂房最大沉降量30.63mm；相邻柱间最大沉降差12.86mm＜0.002L=16.00mm（L=8000mm）满足规范地基变形的要求；3#厂房最大沉降量33.56mm；相邻柱间最大沉降差13.85mm＜0.002L=16.00mm（L=8000mm）满足规范地基变形的要求；5#厂房最大沉降量31.56mm；相邻柱间最大沉降差12.86mm＜0.002L=16.00mm（L=8000mm）满足规范地基变形的要求；消防控制室最大沉降量25.12mm；相邻柱间最大沉降差8.63mm＜0.002L=10.00mm（L=5000mm）满足规范地基变形的要求；卫生间最大沉降量22.41mm；相邻柱间最大沉降差8.36mm＜0.002L=10.00mm（L=5000mm）满足规范地基变形的要求；门卫最大沉降量20.24mm；相邻柱间最大沉降差7.66mm＜0.002L=10.00mm（L=5000mm）满足规范地基变形的要求；地下消防水池及泵房中心点沉降量21.34mm，角点沉降量18.24mm，整体倾斜0.0025＜0.004，满足规范地基变形的要求。
5.3 拟建建筑的抗浮作用评价

本场地在以往正常年份不受周边施工降水影响时地下水位较浅，对埋置于地下水位以下的地下结构有浮托作用。拟建1#-5#厂房、消防控制室、卫生间、门卫抗浮设计等级为丙级，拟采用独立基础，框架结构，可不进行抗浮设计；拟建地下消防水池及泵房基础底面标高58.60m，抗浮设计水位标高按59.60m计算，基础单位面积地下水浮力为10.0kPa，基底平均压力100kPa，可不考虑抗浮措施。
5.4基坑工程分析评价

5.4.1基坑的周边环境及安全等级

根据《勘察委托书及岩土工程技术要求》基础埋深2.10m（标高58.60m），最大开挖深度约1.50m，拟建项目四周较开阔，地势平坦，环境条件较为简单。
根据《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范》(JGJ120-2012)有关规定划分，基坑的安全等级为三级。
5.4.2基坑自立高度的确定及支护方案

根据土工试验结果，结合邻近场地经验，给出基底以上各层土综合的粘聚力和内摩擦角，详见表5.4-1。

表5.4-1  基坑边坡设计所用各层土的设计参数

	层号
	岩性
	天然重度(kN/m3)
	抗剪强度指标（C、φ）

	
	
	
	粘聚力C（kPa）
	内摩擦角φ（°）

	〇
	杂填土
	（18.00）
	Cq
	（10.0）

	
	
	
	Φq
	（10.0）

	①
	粉质黏土
	19.20
	Cq
	68.8

	
	
	
	Φq
	19.9

	②
	粉质黏土
	19.10
	Cq
	14.5

	
	
	
	Φq
	10.9


注：（）内为建议值。
本工程最大开挖深度基底标高在58.60m 以上，根据野外勘探成果，开挖范围内土层主要为第①~②层，基坑边坡自立高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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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按不利地层其中取 c=20.0kPa，φ=14°，γ=18.5kN/m 3，得出边坡最大自立高度为2.50m。对于拟建1#-5#厂房基坑直立开挖能满足要求，可1:1进行放坡施工。
5.4.3基坑支护方案建议

根据土工试验结果，结合场地地层特点、邻近场地经验及场地施工环境，本场地拟建1#-5#厂房基坑可考虑采用1:1进行放坡施工。基坑开挖放坡地段，周边严禁大量堆载。边坡支护、基坑开挖施工宜另行专题设计。

5.4.4 降水参数、方案

根据已有水文资料和本次勘测时的水位特征，结合本工程基底标高为58.60m，高于稳定水位平均值 57.00m。依现有条件进行基坑开挖不需考虑地下水的影响。若需对地下水采取降低水位措施时，可考虑采用管井配合轻型井点降水方案，降水时地下水水位应控制在基底下 1.0m 左右。根据地区经验，建议本场地黏性土层综合渗透系数取 0.05m/d。具体降水方案应根据实际情况，由具有设计资质和能力的设计单位进行专门设计。

5.4.5基坑开挖建议

⑴ 基坑开挖前应根据支护结构形式、周围环境、工期制定施工方案，并对降排水措施进行检查，一切正常方可开挖施工。

⑵ 土方开挖方案必须结合支护需要，应遵循“先支后挖，分层开挖，严禁超挖”的原则，施工过程中基坑边堆放的土方不应超过设计荷载，挖方时不应碰撞或损伤支护结构和降水设施，开挖至设计标高时，应对坑底进行保护，对工程桩不允许损伤和碰撞。

⑶ 土方开挖过程中，应对支护结构和周围环境进行观察与监测，若遇异常情况及时处理。

⑷若遇出现周边管网变形、基坑侧壁变形过大，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来变更施工减小变形，如采取微型桩加固、注浆、加支撑等。

5.4.6基坑变形监测工作的建议

根据《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2-2018）和《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 50497-2019）有关规定，应对基坑边坡及周围地（路）面进行监测。

⑴ 基坑工程变形监测应选择具有资质且经验丰富的单位来完成，并严格按《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标准》（GB 50497-2019）执行。

⑵基坑监测工作应包括坑边水平及竖向位移监测、地表沉降监测、深层水平位移监测、相邻建筑沉降监测和水位变化监测。条件允许时，可进行坑壁土体侧斜和支护后土压力监测。

5.4.7基坑环境保护建议

基坑周围环境的保护应采取经济合理、安全可靠的技术方案。首先要考虑采取积极性防护法，即采用合理的设计与施工，将基坑支护结构的变形减小到最低限度。针对环境条件，确定必须保护的对象，根据必须保护的对象，根据允许变形值，采取不同的加固方法，预防较大变形并减少其影响程度。基坑周围环境的保护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以下方法：（1）基础临时加固；（2）隔断体保护；（3）支护体系的自身补强；（4）基坑周围管线的保护；（5）缓解基坑降水对周围环境影响等。

5.5 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37号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和建办质【2018】31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对于基坑需进行降水，开挖深度大于3.0m的基坑（槽）的土方开挖、支护工程属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相关责任主体应做好危大工程的专项施工方案及其论证工作，做好施工、监理及验收工作，有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

根据勘察结果，结合本工程拟建物特点分析，场地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主要有：
1、上部杂填土等土层开挖造成基坑边坡失稳的风险。

2、本场地存在的层②粉质黏土承载力较低，对采用天然地基的建筑容易造成不均匀沉降。

4、施工过程中，如果降水措施发生中断，会导致水位上升，对尚未达到抗浮要求的建筑产生不利影响。

5、当地下水位上升及基础开挖持力层土体的扰动，使其承载力降低，造成承载力不满足要求和发生不均匀沉降的风险。

6、施工中降水，可能使土体产生附加沉降，造成不均匀沉降而对周围环境（邻近建筑物、地下管线等）产生不良影响等环境问题。

7、极端暴雨情况时，基坑泡水，造成承载力不满足要求和基坑侧壁失稳的风险。

8、基坑发生过大变形时，会导致基坑周边拟建附属建筑地基承载力降低，造成承载力不满足要求和发生不均匀沉降的风险。

建议措施：

做好相应专项施工方案及各项风险源识别及应对措施。
2、若遇出现周边管网变形、基坑侧壁变形过大，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来变更施工减小变形，如采取微型桩加固、注浆、加支撑等。
6 结论与建议

1、拟建场地地貌单元属河流冲积平原，交通较方便，建筑环境较好。场地内地层分布较有规律，各原土层起伏变化不大。

2、拟建场地内及附近无发震断裂通过，无影响地基稳定的古河道、沟浜、墓穴、孤石。未发现其它不良地质现象，综合评定该场地适宜该工程兴建。

3、拟建场地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05g，特征周期Tg=0.45s，拟建场地20.0m深度范围内土体等效剪切波速为194.84m/s。根据区域地震防灾资料结合地区经验，场地土属中软土，覆盖层厚度＞50m，建筑场地类别为Ⅲ类，根据《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2010)【2024年版】拟建场地可不考虑地震液化影响。综合判定本建筑场地属建筑抗震一般地段。

4、本次勘察期间测得水位埋深2.89m～3.31m之间左右（由自然地面算起），水位标高57.0m，属浅层孔隙潜水。地下水位低于基底标高，若地下水位上涨，基础施工前应进行降水工作，将地下水位降低至基底下不小于1.0m，以利于基础施工顺利进行。具体降水方案应进行专项设计。
5、本场区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具微腐蚀性，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具微腐蚀性(干湿交替)；地基土对混凝土结构具微腐蚀性，对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具微腐蚀性。应按《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规范》（GB 50212-2014）采取相应的防腐措施。
6、拟建拟建1#-5#厂房、消防控制室、卫生间、门卫采用独立基础，天然地基强度满足设计要求；地下消防水池及泵房采用筏形基础，天然地基强度满足设计要求。建议设计单位具体设计时，根据拟采用的结构形式和荷载实际情况进行详细计算，并适当调整基础宽度或基础形式。
7、根据土工试验结果，结合场地地层特点、邻近场地经验及场地施工环境，本场地基坑可考虑采用1:1放坡开挖施工。基坑开挖放坡地段，周边严禁大量堆载。边坡支护、基坑开挖施工宜另行专题设计。
8、根据《中国季节性冻土标准冻深图》，漯河市的最大冻结深度小于60.0cm，一般为30.0cm，根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附录 F，拟建场地属于季节性冻土、具弱冻胀性。
9、基础分析评价是根据“工程勘察技术任务书”及平面规划图提供的拟建物特征(相关参数)进行的，仅供设计单位参考。若实际设计参数变化时，应重新分析计算并以设计单位计算为准。

10、剖面图中地面线是根据勘探孔孔口标高连接推定而成，并非实际的地面线。本次勘察勘探孔施工完成后及时进行了有效封孔。

11、拟建建筑物应按照《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第 4.4.7 条、《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10.3.8 条之规定，在施工期间和使用期间进行变形观测，直至沉降变形达到稳定为止。

12、据（GB50007-2011）第10.2.1条，基槽（坑）开挖后，应进行基坑检验，发现不良地质现象，应会同勘察、设计等有关单位妥善解决，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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